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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04年10月26

日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集团”）签署了《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中国华能集团

公司在四川华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权益的转让协议》及《中国华
能集团公司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在甘肃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权益的转让协议》（上述二份协议
统称“转让协议”）。 根据转让协议，本公司向华能集团支付的收购对价
合计为人民币20.25亿元。 有关本次交易的详情请参见2004年10月27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转让协议所载关联交易于2004年12月31日已获得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的批准。转让协议规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已获满足，本公司已根据转让
协议全额支付了上述关联交易的对价。相应的收购工作已完成，本公司
正在进行有关变更工商登记事项的工作。

转让协议所述收购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拥有四川华能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60%的权益以及甘肃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中65%的权益。

本公司拥有的权益装机容量在上述收购交易完成后增加了 1，146
兆瓦，总权益装机容量由19，852兆瓦增加到20，998兆瓦。除上述运行装
机容量的增加之外，本次收购还将为本公司增加权益在建装机容量389
兆瓦。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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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2004年发电量
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的初步统计，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公司各运行电厂按合

并报表口径累计完成发电量 1142.8亿千瓦时， 比去年同期增长 25.7%。
发电量同比增长幅度较大的有：榆社电厂、济宁电厂、福州电厂、大连电
厂和井冈山电厂。

公司发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电厂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电力需求产生了较大的拉动作

用，使公司所属电厂发电量普遍同比增长。
2、2004年上半年收购的营口电厂、井冈山电厂、岳阳电厂和珞璜电

厂半年发电量的贡献，使公司发电能力显著增加。
3、2003年济宁电厂新投产的两台机组形成全年的生产能力 、

2004年底榆社电厂二期和沁北电厂新投产机组均对发电量增长作出
了贡献。

4、科学安排机组的计划检修，使机组的利用率得到提高。
5、通过技术改造，设备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为公司发电量增长提供

了保障。
公司所属各运行电厂 2004年全年各自发电量 （以亿千瓦时计）分

别为：

大连 96.9 石洞口一厂 83.1
福州 102.2 长兴 20.2
南通 94.3 太仓 45.4
上安 85.6 淮阴 29.6
石洞口二厂 85 榆社 20.2
汕头燃煤 46.7 辛店 24.4
汕头燃机 3.2 营口 22.9
丹东 47.9 井冈山 20.2
南京 43.8 岳阳 24
德州 131.2 珞璜 38.8
济宁 28.1 沁北一期 1.4
威海 47.7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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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05年

1月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德外黄寺大街24号甲24号楼B座二层公司会议室召开。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委托代表人3人， 均为非流通股股东， 代表股份66，3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79%，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路联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经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认真审议，以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66，3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议案；
赞成票66，3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秦文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其他董事相同。
赞成票66，3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收购盐城市商业房产项目议案；
赞成票66，3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五、审议收购河南郑州商业物资公司在建工程项目议案。
赞成票32，6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17%；反对票33，700，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83%。 未予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

韩炳生先生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现行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一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
2、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致：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委托，指派

韩炳生律师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并见证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及《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审查了有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
关材料，并对出席人员的资格，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提案的审议情况，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 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系于2004年11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决议召开。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于2004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证

券时报》。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公告规定于2005年1月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德外黄寺大

街24号甲24号楼B座二层公司会议室准时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路联先生主持。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会议召开通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04年12月24日。 实

际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1、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部分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股份共

计66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79%。
2、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律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题及表决程序
1、根据会议通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题为：
（1）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2）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3）审议选举秦文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4）审议公司收购盐城市商业房产
项目的议案；（5）审议公司收购河南郑州商业物资公司在建工程项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内容不属于中国证监会《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保护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向股东提供网
络投票平台的事项。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采取网络投票方式不违反上述规
定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 大会当场计票并宣布
表决结果。其中，收购河南郑州商业物资公司在建工程项目的议案以3260万

票赞成，3370万票反对 ， 反对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50.83%。 该项议案未获通过。 除该项议案外，其他各项议案均获通过。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和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关于加强社会
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人员的资格、议案内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见证。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韩炳生 律师

2005年1月8日
证券简称：河北华玉 证券代码：000408 公告编号：2005—02

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4年12月28以书

面或传真方式发出通知， 于2005年1月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德外黄寺大街24号甲
24号楼B座二层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曾鸣
先生请假未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路联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同意将公司更名为“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

核准为准），此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二、因工作变动，曾鸣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三、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戴灌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一

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相同（简历附后）；
四、因工作需要，张士成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五、董事会对曾鸣先生、张士成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表示

感谢。
特此公告

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一日

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河北华
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司
之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董事辞职等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发表如下意见：

一、同意曾鸣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二、同意张士成先生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三、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戴灌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

聘任张一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相同。
经本人所能了解认为，戴灌华先生、张一平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

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职务的职责要求。戴灌华先生、张一平先生的提名通过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唐庆国 张秋生 路永忠
2005年1月8日

张一平简历
张一平，男，1962年5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

院工民建专业，并在该院攻读建筑管理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知识编辑部编辑、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经营

发展部经理、中国建设监理协会联络部主任、北京中协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建设部机关事务局房管基建处副处长、建设部乙字区工程建设办公
室副主任、北京颐西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2004年10月至今任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绿色硅谷项目部总经理。

戴灌华简历
戴灌华，男，40岁，大专文化，曾任教师，江苏省盐城市宇华实业总公司总经

理，北京九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年6月至今任河北华玉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股票代码：600246 股票简称：先锋股份 编号：临2005—001号

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股东转让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一.股份转让概述。
2005年1月6日，本公司法人股东山东邹平西王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1013万股法人股，以下简称西王实业）及延吉吉辰经济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1281万股法人股，以下简称延吉吉辰）与王忆会
先生、岳山先生及郭五一先生签署了《出资人协议》，依据协议约定，西
王实业将持有的本公司1013万股法人股作为出资，作价5370.43万元；延
吉吉辰将持有的本公司1281万股法人股作为出资，作价6791.24万元，组
建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实业）。

二.主要股东变动及股份结构变化情况。
1.主要股东变化情况
转 让 前 转 让 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性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性质
（万股） （%） （万股） （%）

万通星河 2667 28.99 社会法人 万通星河 2667 28.99 社会法人
西王实业 1013 11.01 社会法人 嘉华实业 2294 24.94 社会法人
延吉吉辰 1281 13.92 社会法人 恒通恒公司 553 6.01 社会法人
恒通恒公司 553 6.01 社会法人 裕天投资 368 4 社会法人
裕天投资 368 4 社会法人 中建五公司 318 3.46 国有法人
中建五公司 318 3.46 国有法人

2.股份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的股份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买卖股票情况。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员均未在本次公告前六个月买卖

本公司股票。
四.其他事项。
西王实业和延吉吉辰为嘉华实业的股东 ， 分别拥有嘉华实业

27.88%和35.27%的权益。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1月10日

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先锋股份
股票代码：600246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延吉吉辰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延吉市河南街天池路163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05年1月6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北京万
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以外，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形式持有、 控制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在签署《出资人协议》后生效。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依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任何未在报告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出如下释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指延吉吉辰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二）本报告书：指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报告书
（三）上市公司、先锋公司：指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延吉吉辰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延吉市河南街天池路163号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号码：222401100101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延吉市河南街天池路163号
联系电话：0433——2233690
股东名称：王忆会 程大雄
经营范围：粮油制品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及深加工、新技术开

发、咨询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会成员情况
本公司未设立董事会，王忆会先生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

董事，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中国北京，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持有、控制其

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本公司持有先锋公司1281万股法人股，占先锋公

司总股本的13.93%；本次股份变动后，本公司不持有先锋公司股份。 本
公司持有的先锋公司1281万股法人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
限于质押和冻结等。

（二）本次持股变动情况
2005年1月6日，本公司与山东邹平西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王实业）、王忆会先生、岳山先生和郭五一先生签署了《出资人协议》，依
据协议约定：本公司将持有的先锋公司1281万股社会法人股作为出资，
作价6791.24万元， 组建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华实
业），持有嘉华实业35.27%的权益。 本次持股变动在签署《出资人协议》
后生效，本次股权转让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也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 本
次股权转让前，本公司是先锋公司第二大股东。

四.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先锋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在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挂牌交易先锋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依法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披露本次股份变动有关信息，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见附件）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本公司与西王实业、王忆会先生、岳山先生和郭五一先生签署

的《出资人协议》。
（三）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先锋公司。
附件：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延吉吉辰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忆会
签署日期：2005年元月6日

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先锋股份
股票代码：600246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邹平西王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05年1月6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北京万
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以外，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形式持有、 控制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在签署《出资人协议》后生效。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依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任何未在报告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出如下释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指山东邹平西王实业有限公司
（二）本报告书：指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报告书
（三）上市公司、先锋公司：指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邹平西王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注册号码：372330180023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
联系电话：0543——4610834
股东名称：郭五一 岳山
经营范围：加工精炼销售玉米油、饲料加工销售、农机加工维修、养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会成员情况
董事长楼为华先生，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山东省邹平县，未取

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任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苏小群先生， 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山东省邹平县，未取得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董事王呈青先生，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山东省邹平县，未取得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任山东西王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持有、控制其

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本公司持有先锋公司1013万股法人股，占先锋公

司总股本的11.01%；本次股份变动后，本公司不持有先锋公司股份。 本
公司持有的先锋公司1013万股法人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
限于质押和冻结等。

（二）本次持股变动情况
2005年1月6日，本公司与延吉吉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

吉吉辰）、王忆会先生、岳山先生和郭五一先生签署了《出资人协议》，依
据协议约定：本公司将持有的先锋公司1013万股社会法人股作为出资，
作价5370.43万元， 组建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华实
业），持有嘉华实业27.88%的权益。 本次持股变动在签署《出资人协议》
后生效，本次股权转让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也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 本
次股权转让前，本公司是先锋公司第三大股东。

四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先锋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在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挂牌交易先锋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依法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披露本次股份变动有关信息，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见附件）
六 .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本公司与延吉吉辰、王忆会先生、岳山先生和郭五一先生签署

的《出资人协议》。
（三）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先锋公司。
附件：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邹平西王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为华
签署日期：2005年元月6日

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先锋股份
股票代码：600246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怀柔区青春路48号
通讯地址：北京朝阳区辛店路1号
联系电话：010——51738916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05年1月6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北京万
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以外，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形式持有、 控制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在签署《出资人协议》后生效。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依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任何未在报告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一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出如下释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指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
（二）本报告书：指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报告书
（三）上市公司、先锋公司：指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怀柔区青春路48号
注册资本：19257.49万元
注册号码：110000187773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2004年12月24日至2024年12月24日
通讯地址：北京朝阳区辛店路1号
联系电话：010——5173891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股本结构示意图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忆会先生，控制本公司47.42%的股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会成员情况
董事长王忆会先生，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中国北京，未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在其他公司任职。
董事岳山先生， 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中国北京，未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在其他公司任职。
董事郭五一先生，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中国北京，未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在其他公司任职。
董事程大雄先生，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中国天津，未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在其他公司任职。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持有、控制其

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本公司未持有先锋公司股份，本次股份变动后，

本公司将持有先锋公司法人股2294万股，占先锋公司总股本的 24.94%。
（二）本次持股变动情况
本公司前身为北京嘉华美景商贸中心（以下简称嘉华商贸），嘉华

商贸设立于1996年5月，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经营范围是销售百货、
五金交电、化工品等，注册资金 100万元，注册地点为北京怀柔区青春路
48号，出资人为郭五一。

2005年1月6日，王忆会先生、岳山先生、郭五一先生、先锋公司法人
股东山东邹平西王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先锋公司 1013万股社会法人股，
以下简称西王实业））和延吉吉辰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先锋公
司 1281万股法人股，以下简称延吉吉辰）签署《出资人协议》，对嘉华商
贸予以增资并将其名称变更为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

依据《出资人协议》的约定，王忆会先生出资额为 2339.41万元，占本
公司注册资本的12.15%；岳山先生出资额为 2339.4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15%；郭五一先生出资额为241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55%；西王实业
出资为持有先锋公司 1013万股法人股， 每股价格为 5.3元， 出资总额
5370.43万元，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 27.88%；延吉吉辰的出资为持有的先
锋公司1281万股法人股，每股价格为 5.3元，出资总额 6791.24万元，占本
公司注册资本的35.27%。 本次持股权变动在签署《出资人协议》后生效，
本次股权转让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也不需要相关部门批准。

四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先锋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在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挂牌交易先锋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依法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披露本次股份变动有关信息，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见附件）
六 .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出资人协议》。
（三）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先锋公司。
附件：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嘉华筑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忆会
签署日期：2005年1月6日

信息披露
2005年1月11日 星期二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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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阴远翔物贸有限
公司、江阴市新发呢绒有限公司、江阴赛特科技有限公司、江阴金业投
资有限公司、江阴市新桥砖瓦厂（以下简称“五家法人”）于2004年8月28
日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将持有的无锡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阳光置业”）90%股权与五家法人拥有的江阴华博纺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博纺织”）100%股权进行资产置换，（详见2004年8月31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2004年9月30日，公司200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了资产置换方案。 （详见2004年10月8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

阳光置业欠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共计 45600万元款项，截止 2004年 12
月29日，阳光置业已归还11450万元，尚余34150万元未偿还。（详见 2004
年12月3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截止2005年1月7日，阳光置业欠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余款 34150万
元已全部偿还完毕。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月10日

股票代码：600220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2005—003
转债代码：100220 转债简称：阳光转债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